








锡市环表〔2024〕16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锡林浩特市牛羊血液综合加工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锡林浩特市贺润饲料加工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内蒙古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锡林浩特市牛羊血液综合加工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锡林浩特市牛羊血液综合加工利用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海河东路杭办工业园，项目租用现有厂房办公区，总占地面积为4535.18平方米，建筑面积1865.4平方米，主要包括血粉生产车间、油脂加工车间、污水处理间、危废暂存间、冷库、成品库、办公楼等。建设一条工业油脂生产线和一条血粉生产线。项目以动物血液和油脂为原料，生产加工血粉和工业油脂，建成后年生产血粉600吨、工业油脂600吨、油渣1500吨。项目总投资为1590万元，其中77万元为环保投资，占比4.8%。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该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经审查符合锡林浩特市总体规划，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相关职责
（一）废气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按照“环保优先、绿色发展”目标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理念，采用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环境友好的工艺技术方案，选用优质装备和原材料，强化各装置节能降耗措施，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血粉车间生产废气、油脂熬炼废气、燃油蒸汽锅炉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等，血粉车间生产废气和油脂熬炼废气通过集气罩+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喷淋塔喷淋+UV光氧活性炭等措施处理后，由排气筒达标排放；项目新建2台燃油蒸汽锅炉（WNS15-1.6Y，1.6t/h）为生产过程提供蒸汽源，燃油蒸汽锅炉废气通过处理后由排气筒达标排放；污水处理站废气通过密闭、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等措施处理后，确保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
（二）废水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根据“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分质处理、一水多用”的原则，进一步提高水的回用率，减少新鲜水用量和废水产生量。项目新建一座封闭式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20m³/d），采用“预处理+气浮分离+絮凝沉淀+活性炭吸附过滤”工艺。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纳入锡林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生产废水（血粉生产废水、油脂生产废水、地面冲洗废水等）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纳入锡林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三）噪声方面
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做好减震装置、消声器，设立隔声罩等综合治理措施，同时加强厂区绿化，加强施工机械的保养维护，使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倡导科学管理和文明施工。
（四）固废方面
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管理。按照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项目新建一间危险废物暂存间，用于暂存废导热油、废活性炭、废UV灯管等。危险废物暂存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内蒙古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等有关要求执行。
（五）进一步提高环保投入，提高周边绿化率。
（六）做好各防渗区的防渗工作。
三、执行“三同时”制度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其他要求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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